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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自取其辱的縣官

清朝有一個縣官非常貪財好色，一心想娶個小妾，

於是派人挨家挨戶去尋訪，弄得有姑娘的人家，都惶

惶不安！

有一天一個姓龐的書生，主動去見縣官說：「聽

說您要娶個小妾，但不知是要啥模樣的？」

縣官回答說：「我要櫻桃小口杏核眼，月牙眉毛

天仙臉，不講吃喝不講穿，四門不出少閒言…。」

龐書生一聽，說：「巧了，我們鎮上就有這麼個

姑娘，我請纓去替老爺說媒，保管一切水到渠成。」

過了幾天，龐書生告訴縣官說，一切都已辦妥，

請老爺擇吉迎娶便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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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自取其辱的縣官

到了迎娶那天，縣官的大紅花轎來到府第前，只

見縣官踢轎不應，連喊也無人下轎，這縣官可急了，

一箭步入轎把新娘的紅蓋頭揭去，這一揭，連同縣官

等眾人都傻眼了，這哪是什麼新娘，這是穿了鳳冠霞

披的泥菩薩啊！縣官於是大怒，把龐書生捉來問罪

只見龐書生嘻皮笑臉的說：「老爺您瞧，這不是

您所說的：『櫻桃小口杏核眼，月牙眉毛天仙臉，

不講吃喝不講穿，四門不出少閒言』樣子嗎！」縣官

一時答應不來，倒是街坊傳為笑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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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
報上報載「小慈」為了向她生父爭取生活費，向法院提起民

事訴訟，在第一審法院判她的父親要給付她撫養費三百零一萬

一千餘元以後，她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，請求高等法院再判給

她撫養費六千八百萬元，精神慰撫金三千萬元，目前這上訴案

件已經被高等法院駁回。

到庭聆聽判決的「小慈」直呼判決不公，要研究再提第三審

上訴。由於被法院駁回的金額高達九千八百萬元，而民事訴訟

的提起，法院要對原告收取裁判費。

所以記者又報導「小慈」的案件，第一審要繳的裁判費是十

二萬元，提起第二審上訴時，把請求她生父給付的金額暴增至

九千八百萬元，依據金額高低收取的上訴的裁判費就要繳一百

四十七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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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
因為「小慈」是向法院聲請訴訟救助得到准許，可以暫時不

必繳納這些費用。若要再提起第三審的上訴，裁判費也是一百

四十七萬元，三筆裁判費合起來竟高達三百零六萬元，比法院

判給「小慈」的數額還多。這些錢雖然暫時不必繳納，到了官

司確定，打輸官司的人還是要繳納的。

法院依我國法院組織法第二條的規定，是職司「審判民事、

刑事及其他法律規定訴訟案件，並依法管轄非訟事件。」的機

關，為什麼會產生審判刑事案件不收取任何費用，審判民事案

件卻要繳納裁判費用的「一院兩制」情形？這得先從審判這兩

種案件的性質來說明。法院審判刑事訴訟案件，係為確定國家

對人民刑罰權的有無，這在我國一向被認為與公益有關。人民

既向國家繳納稅捐，由國家廣設法院，為人民審判與公益有關

案件，就不應該再向人民收取費用，所以刑事訴訟一直採取無

償主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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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
至於民事訴訟是當事人基於私權，請求國家加以保護而提起。

與國家的本身的利益無關，自無由國家替其負擔訴訟費用的道

理。因此，民事訴訟一向採取有償主義。並且在民事訴訟法第

七十八條明訂訴訟費用負擔的原則，也就是「訴訟費用，由敗

訴之當事人負擔。」另外「訴訟費用」有沒有一定的範圍呢？

答案是肯定的。而且還有法律作為依據，那法律便是「民事訴

訟費用法」，依這法律的第一條規定：「民事訴訟費用之徵收

及計算，依本法之規定。」因此，凡是不屬於這法律規定的費

用，雖然是為打官司而支出，也不可以列作訴訟費用。「小慈」

打的民事官司，要繳納數字龐大的裁判費，便是依這法第二條

第一項所規定：「每百元徵收一元」的標準來計算的，請求法

院判決的金額愈大，要繳的裁判費就愈多。法院不是「漫天開

價」的地方，官司敗訴，隨價徵收的裁判費是要不回來的，打

官司以前，對這些問題必須考慮清楚。萬萬不可意氣用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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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
文書機密維護之基本認知

一、各級公務人員應熟悉保密法令，凡參與處理或知悉之一切

公務事項，首應考慮有無保密需要，並採取適切保密措施。
（國家機密保護法、公務員服務法、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）

二、下班或外出時，對於經辦各項之公務文件，不論有無涉及

機密，均應妥為收藏加鎖，避免散置於桌面。
（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）

三、非與本身職務有關，不得窺閱或探知他人公務上之機密資

料。（國家機密保護法）

四、對於職務上或其他原因所知悉之一切機密資料，非因工作

上之必要，不得對人談論。（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）

五、在公開場合或電話中接洽公務，絕不涉及公務機密；機密

文件應避免以傳真或電子郵件之方式發送。
（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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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文書機密維護之基本認知

六、機密資料不得攜出辦公處所。如因公務攜有機密資料者，

應避免進入公共娛樂場所。（國家機密保護法、行政院文書管

理手冊）

七、私人通信、日記、撰文投稿或其他非公務使用之文書，不

得記載以任何方式所獲得之機密資料，亦不得以所知悉之機

密資料供給他人撰寫發表。（國家機密保護法、公務員服務法）

八、非依權責，不得對新聞記者發表有關公務談話或洩漏公務

消息。（公務員服務法、行政院文書管理手冊）

九、凡公務上一切會商意見，無論是否涉及機密，不得向他人

出示或洩漏相關文書或內容。（公務員服務法§四、行政院文

書管理手冊）

十、發現他人對保密有疏漏輕忽情形，應及時予以勸告；對於

他人竊探機密之行為，應提高警覺並迅速向所屬長官或主管

部門反映。（國家機密保護法、行政院文書管理手冊）



12

機關安全維護

◆諸多安全事件的發生，均因當事者未能確實遵守安全

規定，或因一時疏於防範，而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，

諸如：

（一）某安養機構殘癱病患深夜在床上吸菸，不慎引

燃棉被，釀成火災，雖該機構值勤人員緊急疏

散殘癱病患並將火勢撲滅，但已造成一死一傷

的慘劇。

（二）某醫院宿舍僱用保全之守衛，未能確實遵守安

全規定，擅在木造崗亭以電壼燒開水，致引發

電線走火而釀成火警，雖即時撲滅，已造成損

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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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安全維護

◆漫不經心，對安全規定認知產生錯覺或忽略等行為，

而釀成安全傷害事件及財物的失竊，不僅個人遭受傷

害，亦使單位蒙受損失，故惟有提高員工的安全警覺，

貫徹執行相關工作之安全規定，始能防止意外災害的

發生，或使損害降至最低，譬如：

某辦公大樓職員遺失該樓門禁刷卡卡片、按鍵密碼鎖

密碼及辦公室鑰匙一串，事後並不在意，亦未向大樓

管理單位報失，亦未迅速變更密碼及更換辦公室門鎖，

致於某日上班時發覺，辦公室門被打開，保險櫃內所

存放之現款遭竊，後悔為時已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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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洗錢、反賄選、反詐騙、反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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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洗錢、反賄選、反詐騙、反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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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

解約：

例如甲看到乙公司在電視購物頻道上出現賣化妝品的廣告後，

以電話向乙公司訂購該化妝品，這種買賣方式，就是所謂的郵購

買賣。甲在收到乙公司寄來的化妝品後，如果覺得不合意時，可

以在收到化妝品後的七天內，向乙公司回函說不買或直接退回化

妝品的方式，要求退錢，不必說明理由，也不必負擔任何費用或

價款。

又如甲出版公司圖書推銷員乙，有一天直接前往丙家中推銷

世界百科全書一套，丙在不好意思拒絕下，同意購買一套，這種

買賣方式，就是所謂的訪問買賣。丙事後覺得並無購買該書的必

要時，可以收到該書後七天內，向甲公司回函說不買或直接退回

該書的方式，要求退錢，不必說明理由，也不必負擔任何費用或

價款。

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方面──
讓買受人有七天的時間考慮是否不買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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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

分析說明：

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為一種新型傳銷術，為避免消費者購

買到不合意或不需要的商品，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特別規定，

消費者收受商品後七日內，可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企業經營

者方式來解除買賣契約，不必說明理由，也不必負擔任何費用

或價款。

另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十八條及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，

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之出賣人在訂定契約時，對於消費者負有

下列三種尻告知義務：

一、向消費者告知買賣條件、出賣人姓名、名稱、負責人、事

務所或住居所。

二、向買受之消費者告知得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，

在收受商品後七日內解除契約之權力。

三、取得消費者聲明已告知之證明文件。

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方面──
讓買受人有七天的時間考慮是否不買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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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

此外，如果企業經營者自願給予消費者較七日為長之猶豫期

者，即以該較長之猶豫期為準。如某出版公司在廣告中註明，

消費者在收到書籍後一個月內，得隨時退書解約時，則消費者

自得有一個月之猶豫期。至於契約經解除後，買賣雙方當事人

均互負回復原狀的義務。

參考法條：

消費者保護法：第二條、第十八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條。

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：第三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七條、第十

八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條。

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方面──
讓買受人有七天的時間考慮是否不買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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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資訊

法務部廉政署

檢舉專線：0800-286-586

檢舉信箱：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

E-mail：gechief-p@mail.moj.gov.tw

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政風室

檢舉專線：06-9213285

E-mail：phpn@mail.moj.gov.tw


